附件3
东西湖区2021年市级农业标准化与

“二品一标”品牌创建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与农业农村重大创建认定、农产品优质品牌推选、农产品认证、农业展会等工作挂钩的意见》及中央、省委、市委和区委1号文件精神，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培育“二品一标”农产品品牌，根据《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21年市级农业标准化与“二品一标”品牌创建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武农办〔2021〕34号）和《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市级财政支持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武财农〔2021〕345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项目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推进我区农业标准化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准出、全程追溯等制度有效落实，充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稳定运行，发挥其应有作用，切实保障公众“舌尖上的安全”，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二品一标”农产品认证数量、有效使用农产品品牌认证标志标识企业数量稳步增加，品牌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促进全区乡村振兴。

二、资金额度及分配

2021年市级农业标准化与“二品一标”品牌创建补助资金共236万元。一是对2020年下半年以来我区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追溯制度较好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开展较好的街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进行补贴，涉及资金36万元；二是“二品一标”农产品新认证、续展和参展的生产经营主体进行补贴，涉及资金160万元；三是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项目建设，涉及资金40万元（共4家，每家10万元）。 
三、支持范围

（一）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追溯制度。对纳入武汉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管理的农产品生产、流通、经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猪屠宰企业（以下统称“农业企业”）和街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等，符合下列条件的，予以补助：

1.农业企业建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室，管理制度健全；建有农业投入品存储仓库，农业投入品分类摆放，规范管理，有专人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检测和追溯工作，线下农业投入品采购记录、农产品生产过程记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记录等档案记录完整、规范；线上及时上传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信息数据，信息数据真实准确。检测及追溯设备保有管护和使用运行良好，视频监控显示正常。2020年以来企业积极开展农业标准化生产，积极培育认证“二品一标”品牌农产品，实施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实行检测合格准出，带追溯二维码。食用农产品合格证随货同行，未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在2020年下半年市级追溯系统上传检测数据的条数位列全区排名前10名（补贴对象占全区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企业的前30%左右）的农业企业，每家给予1.5万元补贴，合计15万元（具体排名见附件1）。
2.街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有专人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2020年下半年以来完成了区级下达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检测任务。线下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样记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记录完整、规范，线上及时上传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信息数据，信息数据真实准确。检测及追溯设备保有管护良好、使用运行良好，视频监控显示正常，辖区未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在2020年下半年以来市级追溯系统上传检测数据的条数位列全区排名前4名（补贴对象占全区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街道监管站的前30%左右）。全区排名第1名的街道监管站，给予6万元补贴；全区排名2-4名的每家给予5万元补贴，用于农产品质量监管、追溯检测室运行费用等，合计21万元（具体排名见附件2）。
（二）2021年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项目。新建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企业4家，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每家支持建设资金10万元，合计40万元，建设要求详见《东西湖区2021年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建设项目申报指南》（附件3）。
（三）开展 “二品一标”补助。在我区注册登记的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的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协会、家庭农场和政府明文授权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凡认证“二品一标”农产品，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按照上年度补助标准，予以补助：

1.2019年12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期间，已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新认证或续展的绿色食品证书。或者2020年申报但因疫情防控原因推迟获得绿色食品证书的，待证书取得后，可申请相应补贴。每个产品补贴2万元，每家补助总额不超过10万元。

2.2019年12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期间，通过中绿华夏新认证的“有机食品”并在市农业农村局备案的，截止2020年底前获证未补助的，每个产品补贴2万元，每家补助总额不超过10万元。
3.2019年12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期间，成功新申报农业农村部认证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但因疫情防控原因推迟获得证书的，待证书取得后，可获得补贴20万元。

4.参加国家和省市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组织的2020年第二十一届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十四届有机食品博览会、农产品交易会的农业企业，每家一次性补助3万元。在上述博览会、交易会中获得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的，获得金奖的补助2万元，银奖及以下奖项的补助1万元。

补助办法详见《东西湖区2021年市级农业“二品一标”品牌农产品创建认证补助项目指南》（附件4）。
四、申报要求
1.组织申报。街道农业主管部门组织本辖区的项目申报、证书收集、标准化项目监管，区财政部门与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对奖励标准、金额进行审核，项目验收。

2.材料上报。各街道按照《2021年东西湖区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建设项目申报指南》（附件3），《东西湖区2021年市级农业“二品一标”品牌农产品创建认证补助项目指南》（附件4）要求，组织相关单位申报并审核合格后，于8月15日前报区农业农村局。
五、资金拨付

资金拨付前在政府网站公示无异议后，区农业农村局按项目管理要求申请补助资金，由相关街道负责拨付到项目建设单位。

六、相关要求

1.本项目资金要严格按照《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市级财政支持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武财农〔2021〕345号）文件要求，建立专户，实现专人管理，不得挪用和结留；

2.各街道要督促建设标准化项目的单位加强项目建设运行管理，建立相应管理制度，确保项目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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